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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日一早，西安市新城区
解放门街道东七路的“老朱家蒲城包
子”铺前，环卫工人陈栓民从店主朱
春荣手中接过刚出笼的包子，再次询
问：“那个神秘捐款人到底是谁？”

每月，“老朱家蒲城包子”铺会
准时收到两次微信转账，每笔 100
元，附言只有一句：“咱明天继
续。”这位神秘的捐助者，默默坚
持捐了 3 年。

捐款人不留姓名，也未指定受
助对象。朱春荣用这笔钱蒸出 40
个包子，分成 20 份，配上豆浆或稀
饭，免费送给环卫工人和社区老人。

从今年 4 月起，陈栓民和伙伴
们农历每月初一、十五都能吃到热
乎乎的包子。

起初，大家以为是包子铺为了招
揽顾客搞的活动，没想到持续至今。
陈栓民和伙伴们都很好奇，朱春荣这
样做到底图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是有“好心人”在背后默默支持。

12月 20日，记者来到朱春荣的
包子铺，问及好心人究竟是谁，“一
位男士，只知道是老师，别的啥也不
肯说。”朱春荣说。

故事要从2022年冬天讲起。彼
时，朱春荣的包子铺开在韩森寨街道
公园南路。一天快打烊时，一位常客
突然驻足，笑着说：“你们两口子把这
小店经营得真好！能帮我个忙吗？”

朱春荣随口应道：“什么忙？
您说。”

对方随即掏出现金：“帮我送
20 份包子，给需要帮助的人，具体
送谁，你定。”

从此，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
前一天，对方都会准时捐款。

今年 4月，因铺面调整，包子铺
搬到了东大院社区。关店那天，朱
春荣心里犯起嘀咕：换地方了，这份

“约定”可能就结束了。未料，当她

微信告知搬迁事宜后，对方很快回
复：“只要我在西安，只要你开店，咱
约定好的事儿继续做！”

新店开业后，朱春荣发去一张
店内照片：“你过来看一下。”对方回
复：“没事，我相信你！”

就这样，这场“约定”延续了
下来。

每天凌晨 2:30，朱春荣和丈夫
便起床开工。3：00 到店，和面、拌
馅、包包子、熬稀饭、磨豆浆……夏
日 5:00、冬日 5:30，第一笼包子准时
出锅。周末时，上大学的女儿也会
来帮忙。有时来的人多，朱春荣还
会自掏腰包多加几份：“算我送的！”

环卫工人说：“冬天早上冷，喝
上一碗粥，吃上两个包子，很暖和。”

看到工人们捧着包子露出笑
容，朱春荣觉得“值了”！

最初，朱春荣夫妇只是把包子送
给早起的环卫工人，后来，两人想把
这份爱心扩展到更多人群。一位经

常来买包子的东大院社区的志愿者
听说此事，主动联系了社区。工作人
员走访核实后，决定由社区牵头对接
包子铺：10份爱心餐送给环卫工人，
10份送给社区高龄、孤寡老人。

东大院社区副主任曾德香说，
这是一场没有署名的慈善，却因信
任与坚守而格外动人。

如今，那位神秘捐款人依旧每
月准时转账两次，3 年来，超过 70
次。他未曾在朱春荣的新店露面，
也婉拒了媒体采访，只说：“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12 月 20 日一早，东大院社区
暖阳志愿队的志愿者像往常一样
来到店里，打包两份爱心餐，准备
上门送给两位 90 多
岁的老人。

蒸笼腾起的热气
中，善意正悄然流动。

文/图/视频 本报
记者 姬娜 葛兰

冬日的午后，寒意裹着微风
掠过西安的街巷，烤几颗红枣、几
块红薯，三五好友围坐炉边，在袅
袅茶香中消磨难得的闲暇时光，
把冬日的慵懒与惬意演绎得淋漓
尽致。

12月 23日中午，西安老菜场市
井文化创意街区内临街茶馆里，几
位围炉煮茶的市民和游客，正在饮
茶闲聊。

“来，尝尝这刚煮好的老白茶，
暖胃得很。”市民关女士一边给朋友
的茶杯续上茶汤，一边拿起铁网架
上的烤红薯翻了个面。红薯表皮已
经烤得焦脆，渗出了糖汁。桌上的
烤盘旁，南瓜子、红枣、开心果、砂糖
橘整齐码放，随着炭火的烘烤，各自
的香气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冬日最
治愈的味道。

旁边几位着汉服的游客围坐桌
边举着手机拍照，“围炉煮茶这个词
听起来就很浪漫，而且氛围感强，很
适合出片。”一位游客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围炉煮茶的
人们依然意犹未尽。炭火渐渐减
弱，茶汤却依旧温热，手中的茶杯暖

了掌心，身旁好友的陪伴暖了心房。
在西安高新区、长安区、鄠邑区，

有着不少围炉煮茶元素的山村民宿，
风格也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多的人
会选一个周末，亲友相聚，在山村民
宿围炉煮茶或者自己动手做烧烤，晒
晒太阳、品品清茶。

在西安的冬日里，围炉煮茶早
已不只是一种饮茶的体验，更成了
一种生活仪式，没有紧绷的节奏，
藏着都市慢生活的特有浪漫，也让
这座古城的冬日多了几分温暖的
烟火气。
     文/图/视频 本报记者 李佳 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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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煮茶。

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藏“猫腻”
市民吐槽“算不明白”

近日，多位西安市民向本报反映，目前电动自行车充电
市场暗藏“猫腻”，不仅收费标准越来越难懂，部分充电桩的
服务费甚至远超电费。12 月 22 日至 23 日，记者深入西安多
个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点位，展开实地走访调查。

车主直呼“充电越来越贵”

12 月 22 日上午 7 时 50 分，西
安曲江新区大华越境西区的地面
充电车棚内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辆
电动自行车满满当当地停放在充
电桩旁。

记者随机扫码该区域 2 号充
电桩，屏幕上清晰显示出计费规则
为“电费+服务费”模式，其中电费
单价为 0.5109 元/度，而时段服务
费单价却高达 1元/度。在收费单
价下方，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标注着

“说明：充电电量结算，预计 1元可
充 0.66度”。这意味着，车主每充
1 度电，仅服务费一项的支出，就
几乎是电费的两倍。

“这充电费真是一年比一年
贵！”正在车棚取车的居民张女士
吐槽说，“前两年给电动自行车充
电，2 元钱基本就能把电池充满，
可现在即便是充 3元钱，骑上路后
也总感觉电量‘很虚’，续航里程明
显缩水。”

12月22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
西安凯旋门东门口路南的“闪开来
电”品牌充电桩处。扫码后发现，
这里的计费规则更为复杂，收费标
准与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功率直接
挂钩。在功率151—300瓦区间，电
费依旧是0.5109元/度，但服务费却

按分钟收取，单价为 0.00333元/分
钟。记者仔细对比后发现，不同功
率档位对应的电费完全一致，但每
分钟的服务费却有着不小的差异，
功率越高，服务费越贵。

无独有偶，23日上午，记者在
西安市碑林区安东街的一处人行
道充电桩看到，收费说明写得含糊
不清，仅简单标注“每度电收费 1
元，服务费 0.4元”，明确费用由电
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同时还注
明“不足 1度按 1度计算”。这意味
着，即便是只充 0.1度电，车主也需
要支付 1度电的费用，无形中增加
了充电成本。

在西安伞塔路的“侠 e 充”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记者又见到了另
一种截然不同的计费模式。该充
电桩的费用说明显示，服务费按功
率划分多个档位，0—150W功率区
间，服务费为 0.2 元/小时；800—
1000W功率区间，服务费直接飙升
至 1 元/小时，而电费则始终保持
0.5109元/度不变。

“这些计费规则简直像‘天书’
一样，根本看不懂！”市民李先生从
事配送行业。他直言，现在街头的
充电点确实越来越多，但收费标准
却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规范。

商家自主定价还能调功率
12月22日，记者以消费者的名

义致电一家名为“驴充充”的智能
充电桩厂家，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了
行业内的诸多“潜规则”。

该工作人员坦言，厂家在设备
销售后，会赋予商户极高的运营定
价自主权，“定价、后台服务这些我
们都能提供，你想卖多少钱一度电
都可以，关键就看有没有车主愿意
来充。”

同时，还有一套增加利润的
“运营思路”：“如果按时间计费的
话，其实能多赚不少钱。比如你
设置一块钱充两个小时，然后在
后台把充电功率调慢一点，车辆
充电速度就会变慢，原本 5 个小
时能充满的电池，现在可能需要 8
个小时甚至更久，这样就能多收
好几块钱的服务费。”他还补充
说，这些操作都可以在厂家提供
的后台系统上轻松完成，“单路最
大可以调到 800瓦，想调快调慢都

由你说了算。”
“天天充电”市场部的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目前在西安市场有 1
万套左右的充电设备，日常运营服
务费可以自己设置。

这一操作也得到了不少市民
的印证。有市民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辆电动自行车充1度电，若充
电功率为200瓦，理论上5个小时就
能充满，但如果商家在后台将功率
调低至150瓦，再加上线路损耗等因
素，充满电就需要8个小时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更是向记者爆料，除了调整充电
功率，部分不良充电桩运营方还
会通过后台修改参数，人为制造

“虚标电量”的情况。还有一些运
营方会刻意延长充电时间，将原
本 3—5 小时就能充满的电池，硬
生生拉长至 10 小时以上，利用按
时间计费的规则，变相向车主收
取更多费用。

西安市早已出台规范政策
事实上，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

收费乱象，西安市相关部门早已出
台了规范政策。记者了解到，2024
年 9月 26日，西安市发展改革委、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关于
规范西安市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
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充电服务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通知》要求，充电设施运营单
位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
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
成本、合理收益、诚实信用的原则，
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合理制定充电

服务费标准，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中明
确规定，原则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西安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
独计量。对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后
未按时完成单独计量改造的充
电设施运营企业，充电电费将原
则上按电动自行车标定功率计
收，充电服务费则改为按次计
收，且单次充电服务费用不得超
过充电电费标准。

                   本报记者 朱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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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70 余次 每次 100 元

包子铺里的“神秘转账”

朱春荣展示神秘捐款信息。

围炉、烤薯、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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